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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度第二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2015年度第二次臨時會議於2015年4月29日以通訊方式召開。應出席會議董事7
名，實際出席7名。公司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會議。本次董事會會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

會議經全體與會董事認真審議，一致通過以下議案：
一、審議通過了《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7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二、審議通過了《關於修訂公司章程及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同意對《公司章程》和《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作如下修訂：
（一）《公司章程》修訂內容：

原條款內容 修訂後條款內容
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股東名冊是證明股東持有公司股份的充

分證據。
第三十一條  公司依據證券登記機構提供的憑證建立股東名
冊，股東名冊是證明股東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證據。

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六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大會的地點以公司公告
的上海市某地點為準。
股東大會將設置會場，以現場會議形式召開。公司還
可提供網絡投票方式或監管部門認可的其他方式為股
東參加股東大會提供便利。股東通過上述方式參加股
東大會的，視為出席。

第四十六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大會的地點以公司公告的上海
市某地點為準。
股東大會將設置會場，以現場會議形式召開。公司還將提供
網絡投票方式或監管部門認可的其他方式為股東參加股東大
會提供便利，並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確定股東身份。股東通
過上述方式參加股東大會的，視為出席。

第七十六條 第七十六條  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
有表決權的股份數額行使表決權，每一股份享有一票
表決權。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沒有表決權，且該部分股份不
計入出席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第七十六條  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決
權的股份數額行使表決權，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決權。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沒有表決權，且該部分股份不計入出
席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股東大會審議影響中小投資者利益的重大事項時，對中小投
資者表決應當單獨計票。單獨計票結果應當及時公開披露。

第八十條 第八十條  董事會、獨立董事和符合相關規定條件的
股東可以向公司股東徵集其在股東大會上的投票權。

第八十條  公司董事會、獨立董事和符合相關規定條件的股
東可以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徵集股東投票權應當向被徵集
人充分披露具體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償或者變相有償
的方式徵集股東投票權。公司不得對徵集投票權提出最低持
股比例限制。

第一百二十二條 第一百二十二條  董事會決議表決方式為：以舉手及
書面記名投票等形式表決。
董事會臨時會議在保障董事充分表達意見的前提下，
可以用通訊方式進行並作出決議，並由參會董事簽
名。

第一百二十二條  董事會決議表決方式為：以舉手或書面記
名投票等形式表決。
董事會會議在保障董事充分表達意見的前提下，可以用通訊
方式進行並作出決議，並由參會董事簽名。

第一百七十四條 第一百七十四條  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如下：
（一）公司的利潤分配應重視對投資者的合理投資回
報，在保證公司業務發展所需淨資產和現金流的基礎
上，利潤分配政策應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公司可以
採取現金或者股票及其他法律、法規允許的方式分配
股利；
    （二）在公司盈利、在現金流滿足公司正常經
營、投資規劃和長期發展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進行現
金分紅方式的中期或年度股利分配，如年度盈利但董
事會未做出現金利潤分配預案的，應當在年度報告中
披露未分紅的原因及資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三）如存在股東違規佔用公司資金的情況，公司應
當扣減該股東分配的現金紅利，以償還佔用的資金。

第一百七十四條  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如下：
（一）公司的利潤分配應重視對投資者的合理投資回報，並
兼顧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公司利潤分配政策應保持連續性和
穩定性。
（二）公司可以用現金或者股票方式支付股利，優先考慮現
金形式。公司可以進行中期現金分紅。
（三）公司當年經審計母公司報表淨利潤和累計未分配利潤
為正，且公司現金流可以滿足公司正常經營和可持續發展的
前提下，公司應進行現金分紅。公司最近三年以現金方式累
計分配的利潤額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百
分之三十。公司當年度實施股票回購所支付的現金視同現金
股利。
（四）公司當年盈利且累計未分配利潤為正，但未提出現金
利潤分配預案的，應由獨立董事發表明確意見，並在年度報
告中詳細說明未分紅的原因和未用於分紅的資金留存公司的
用途。
（五）如存在股東違規佔用公司資金的情況，公司應當扣減
該股東所分配的現金紅利，以償還其佔用的資金。
（六）公司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或者董事會認為必要時，
公司可對利潤分配政策進行調整。公司調整利潤分配政策時
應聽取中小股東意見，並經獨立董事發表獨立意見，由董事
會詳細說明理由。調整利潤分配政策的議案由出席股東大會
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第一百七十六條 第一百七十六條  公司的公積金用於彌補公司的虧
損，擴大公司生產經營或者轉增公司資本。資本公積
金中除股本溢價、接受現金捐贈、撥款轉入、外幣資
本折算差額和其他資本公積金外，其他均不能轉作資
本。

第一百七十六條  公司的公積金用於彌補公司的虧損，擴大
公司生產經營或者轉增公司資本。

第一百八十六條 第一百八十六條  公司解聘或者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由
股東大會作出決定，並在有關的報刊上予以披露，必
要時說明更換原因，並報中國證監會和中國註冊會計
師協會備案。

第一百八十六條  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續聘會計師事務所時，
提前30天事先通知會計師事務所，公司股東大會就解聘會
計師事務所進行表決時，允許會計師事務所陳述意見。
會計師事務所提出辭聘的，應當向股東大會說明公司有無不
當情形。

（原第一百八十六條與原第一百八十七條合併為第
一百八十六條。以下各條相應調整序號。）

第一百八十七條 第一百八十七條  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續聘會計師事務
所時，提前30日事先通知會計師事務所，公司股東
大會就解聘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表決時，允許會計師事
務所有權向股東大會陳述意見。
會計師事務所提出辭聘的，應當向股東大會說明公司
有無不當事情。

第二百二十七條 第二百二十七條  本章程經公司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
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修訂後生效。

第二百二十六條  本章程經公司股東大會批准通過後生效。

（二）《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修訂內容：

原條款內容 修訂後條款內容
第一條 第一條  

為規範上市公司運作，提高股東大會議事效率，保
障股東合法權益，保證股東大會依法行使職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
《證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
訂）》、《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上市公司治
理準則》、《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簡稱《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制
定本議事規則。

第一條  
為規範上市公司運作，提高股東大會議事效率，保障股東
合法權益，保證股東大會依法行使職權，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上市公司治理準
則》、《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稱《公
司章程》）以及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制定本議事規
則。

第十條 第十條  
監事會或股東決定自行召集股東大會的，應當書面通
知董事會，同時向公司所在地中國證監會派出機構和
證券交易所備案。 
召集股東應當在發佈股東大會通知前，應向上海證券
交易所申請在上述期間鎖定其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股
份。 
 監事會和召集股東應在發出股東大會通知及發佈股
東大會決議公告時，向公司所在地中國證監會派出機
構和證券交易所提交有關證明材料。

第十條  
監事會或股東決定自行召集股東大會的，應當書面通知董
事會，同時向公司所在地中國證監會派出機構和證券交易
所備案。
在股東大會決議公告前，召集股東的持股比例不得低於
10%。
監事會和召集股東應在發出股東大會通知及發佈股東大會
決議公告時，向公司所在地中國證監會派出機構和證券交
易所提交有關證明材料。

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公司應當在《公司章程》規定的地點召開股東大會。 
股東大會應當設置會場，以現場會議形式召開。公司
可以採用網絡或其他方式為股東參加股東大會提供便
利。股東通過上述方式參加股東大會的，視為出席。 
股東可以親自出席股東大會並行使表決權，也可以委
託他人代為出席和在授權範圍內行使表決權。

第二十條
公司應當在《公司章程》規定的地點召開股東大會。 
股東大會應當設置會場，以現場會議形式召開，並應當按
照法律、行政法規、中國證監會或公司章程的規定，採用
安全、經濟、便捷的網絡和其他方式為股東參加股東大會
提供便利。股東通過上述方式參加股東大會的，視為出
席。
股東可以親自出席股東大會並行使表決權，也可以委託他
人代為出席和在授權範圍內行使表決權。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董事會和其他召集人應當採取必要措施，保證股東
大會的正常秩序。除出席會議的股東、董事、監事、
董事會秘書、高級管理人員、見證律師及董事會邀請
的人員以外，公司有權依法拒絕其他人士入場。對於
干擾股東大會、尋釁滋事和侵犯股東合法權益的行
為，應當採取措施加以制止並及時報告有關部門查
處。

第二十二條
公司董事會和其他召集人應當採取必要的措施，保證股東
大會的嚴肅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或列席會議的股東、董
事、監事、董事會秘書、高級管理人員、見證律師及董事
會邀請的人員以外，公司有權依法拒絕其他人士入場，對
於干擾股東大會秩序、尋釁滋事和侵犯其他股東合法權
益的行為，應當採取措施加以制止並及時報告有關部門查
處。

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股東大會審議有關關聯交易事項時，關聯股東不應當
參與投票表決，其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數不計入
有效表決總數；股東大會決議的公告應當充分披露非
關聯股東的表決情況。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沒有表決權，且該部分股份不計
入出席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在第三十一條後增加以下各款：
股東大會審議影響中小投資者利益的重大事項時，對中小
投資者的表決應當單獨計票。單獨計票結果應當及時公開
披露。
公司董事會、獨立董事和符合相關規定條件的股東可以公
開徵集股東投票權。徵集股東投票權應當向被徵集人充分
披露具體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償或者變相有償的方
式徵集股東投票權。公司不得對徵集投票權提出最低持股
比例限制。

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五條
公司股東大會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無效。 
股東大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
法規或者《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
程》的，股東有權自決議作出之日起60日內，請求
人民法院撤銷的，應向人民法院繳納公司要求的合理
數額的保證金。

第四十五條
股東大會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無效。
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撓中小投資者
依法行使投票權，不得損害公司和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
益。
股東大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
或者《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
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60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

第五十一條 第五十一條
本規則作為《公司章程》的附件，與《公司章程》正
文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十一條
本規則作為《公司章程》的附件，與《公司章程》正文具
有同等效力。本規則未作規定，但現行法律、行政法規有
規定的，從其規定。本規則與現行法律、行政法規相牴觸
的，服從現行法律、行政法規。

本議案須提交公司股東大會並以特別決議方式審議通過，即由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所持表決權
的2/3以上通過。

表決結果：同意7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三、審議通過了《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由9 名董事組成，其中獨立董事3 名，董事任期自股東大會選舉通過之日起計算，任期三年。
董事會同意提名下列人士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附後）：藍青松、甘平、顧曉瓊（女）、曹

心平、錢俊、孫瑜，共6人；同意提名下列人士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附後）：孫勇、羅建榮、樓狄
明，共3人。

以上董事候選人均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以上獨立董事候選人均已同意出任
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人，且與公司及公司控股股東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

根據《公司章程》和《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有關規定，本議案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將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並以
累積投票制選舉產生第八屆董事會董事。

表決結果：同意7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上述第二、三項議案將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4月29日

附件：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簡歷

附件：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

董事候選人簡歷

（一）非獨立董事候選人
藍青松：男，1965年1月出生，中共黨員，研究生畢業，工商管理碩士、工程碩士，工程師。曾任上海通用汽車有

限公司製造部生產計劃與物流分部主任、總監、人力資源部總監、總經理辦公室主任、採購部執行總監、上海薩克斯動
力總成部件系統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雙龍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副社長、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車事
業部副總經理。現任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兼商用車事業部總經理、上海汽車商用車有限公司總經理，本公
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長。

甘  平：男，1962年4月出生，中共黨員，研究生畢業，碩士學位，工程師。曾任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利用
外資部科員、國際合作部副科長、科長、國際合作部副經理、上海上汽汽車模具技術應用有限公司總經理、上海汽車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零部件業務董事局專職董事。現任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車事業部副總經理。

顧曉瓊：女，1964年7月出生，中共黨員，工商管理碩士，高級會計師。曾任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財務部資金科
經理、財務部會計科經理、財務部代副理、副理兼銷售財務控制部副理、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總監、財務
部總監（主持工作）。現任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執行總監。

曹心平：男，1963年4月出生，中共黨員，大學學歷，工學學士，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曾任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商用車事業部副總經理，商用車事業部副總經理兼上海匯眾汽車製造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現任上海汽車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商用車技術中心主任。

錢  俊：男，1961年11月出生，中共黨員，研究生學歷，高級工程師。曾任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發動機廠車間經
理，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發動機質保科副理，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質保部售後質保科經理，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乘用車分公司製造部發動機廠總監，本公司副總經理。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主持工作）。

孫  瑜：男，1973年10月出生，中共黨員，大學畢業，碩士學位，高級會計師。曾任本公司成本核算、資金經理、
投資權益管理經理，上海浦東伊維燃油噴射有限公司（上柴股份子公司）財務總監，公司資產財務部副部長、部長。現
任本公司財務總監。

（二）獨立董事候選人
孫　勇：男，1960年10月出生，大學畢業，碩士學位，中國註冊會計師資深會員，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協會資深會

員（FCCA），澳洲資深註冊會計師（FCPA Australia），副研究員。曾任上海眾華滬銀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計師、
副主任，現任上海眾華滬銀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主任、首席合夥人，本公司獨立董事。兼任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委員
會委員、上海市註冊會計師協會常務理事、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理事、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專業指導委員會委員、上海

市科技創業導師，昆山華恆焊接股份有限公司、長江精工鋼結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等
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

羅建榮：男，1963年2月出生，九三學社，大學畢業，碩士學位，工商管理學博士，從事執業律師。曾任華東政法
學院（華東政法大學）、上海海洋大學經貿學院教師；1999年起，任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律師、合夥人；現任上海市
錦天城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兼任中國法學會會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上海市企業家心理專業委員會理事、九三
學社上海市委經濟委員會委員、同濟大學法政學院兼職教授。

樓狄明：男，1963年7月出生，中共黨員，大學畢業，碩士學位，工學博士。曾任上海鐵道學院機械工程系副主
任、黨總支書記，同濟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分黨委副書記兼機車車輛工程系黨總支書記、鐵道與城市軌道交通研究院常務
副院長、中共同濟大學第二聯合委員會書記；現任同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汽車學院汽車發動機設計研究所所長。
兼任上海市內燃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內燃機學會理事、中小功率柴油機分會副主任委員、油品與清潔燃料分會副主任
委員；全國內燃機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專家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內燃機工業協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全國變性燃料乙醇和
燃料乙醇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國家「十二五」863項目「汽車動力總成關鍵技術研究」首席專家等；兼任昆明雲內
動力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5－008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5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2015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5年4月29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應出席會議監事
3名，實際出席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經與會監事審議，通過如下議案：
一、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
監事會審核了董事會編制的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後認為：
1、未發現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編制和審議程序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
2、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的各項規定，未發現報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

符合實際的情況，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能真實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
3、在提出本意見前，沒有發現參與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編制和審議的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的行為。
（同意 3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二、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公司第八屆監事會由3 名監事組成，其中職工代表監事1 名。監事任期自相關股東大會選舉通過之日起計算，任期

三年。
公司監事會提名下列人士為公司第八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周郎輝、姜寶新（簡歷附後）。
以上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均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另有職工代表監事 1 名將根據《公司章程》規定，由公司職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大會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選舉

產生後，直接進入公司第八屆監事會。
根據《公司章程》和《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有關規定，本議案還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並以累積投票制選舉

產生第八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
（同意 3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上述第二項議案將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5年4月29日

附件：
上柴股份第八屆監事會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簡歷

周郎輝：男，1971年7月出生，中共黨員，研究生學歷，碩士學位，經濟師。曾任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裁、副總裁兼人力資源部執行總監。現任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黨委副書記，本公司第七屆監事會主席。

姜寶新：男，1969 年6 月出生，研究生學歷，碩士學位，高級會計師。曾任上海通用汽車有限公司會計高級經理，
雙龍汽車株式會社經營會計擔當常務，雙龍汽車株式會社財務總監，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車事業部財務總
監，本公司董事、財務總監，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室副主任。現任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室主任。

證券代碼：600841 900920　　　　　　　　　　證券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公告編號：2015- 009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4年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股東大會召開日期：2015年5月20日
● 本次股東大會採用的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一）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4年年度股東大會
（二）股東大會召集人：董事會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東大會所採用的表決方式是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四）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15年5月20日  下午13點30 分
　　　召開地點：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楊浦區軍工路2636 號）辦公大樓會議室
（五）網絡投票的系統、起止日期和投票時間。
　　　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網絡投票起止時間：自2015年5月20日至2015年5月20日
　　　採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絡投票系統，通過交易系統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交易時間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過互聯網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9:15-15:00。
（六）融資融券、轉融通、約定購回業務賬戶和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資融券、轉融通業務、約定購回業務相關賬戶以及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應按照《上海證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有關規定執行。
（七）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無
會議審議事項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議案及投票股東類型

序號 議案名稱
投票股東類型

A股股東 B股股東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2014年度董事會報告》 √ √ 
2 《2014年度監事會報告》 √ √ 
3 《2014年度財務決算及2015年度預算報告》 √ √ 
4 《2014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 √ 
5 《關於聘請2015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 √ 
6 《關於聘請2015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 √ 
7 《2014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 √ 
8 《2014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 √ 
9 《關於簽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201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 √ 
10 《關於修訂公司章程及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 √ 
累積投票議案
11.00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應選董事（6）人
11.01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藍青松 √ √ 
11.02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甘  平 √ √ 
11.03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顧曉瓊 √ √ 
11.04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曹心平 √ √ 
11.05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錢  俊 √ √ 
11.06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孫  瑜 √ √ 
12.00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獨立董事的議案 應選獨立董事（3）人
12.01 獨立董事候選人：孫  勇 √ √ 
12.02 獨立董事候選人：羅建榮 √ √ 
12.03 獨立董事候選人：樓狄明 √ √ 
13.00 《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應選監事（2）人
13.01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周郎輝 √ √ 
13.02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姜寶新 √ √ 

各議案已披露的時間和披露媒體
本次會議的提案已經公司董事會七屆七次會議決議、監事會七屆七次會議決議和董事會2015年度第二次臨時會議決

議、監事會2015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審議通過，分別詳見公司3月28日、4月30日在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和
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發佈的相關公告。

特別決議議案：《關於修訂公司章程及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2014年度利潤分配預案》、《關於聘請2015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關

於聘請2015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關於簽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201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關於
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關於簽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201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應迴避表決的關聯股東名稱：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優先股股東參與表決的議案：無
股東大會投票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的，既可以登陸交易系統投票平台（通過

指定交易的證券公司交易終端）進行投票，也可以登陸互聯網投票平台（網址：vote.sseinfo.com）進行投票。首次登陸
互聯網投票平台進行投票的，投資者需要完成股東身份認證。具體操作請見互聯網投票平台網站說明。

（二）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如果其擁有多個股東賬戶，可以使用持有公司
股票的任一股東賬戶參加網絡投票。投票後，視為其全部股東賬戶下的相同類別普通股或相同品種優先股均已分別投出
同一意見的表決票。

（三）股東所投選舉票數超過其擁有的選舉票數的，或者在差額選舉中投票超過應選人數的，其對該項議案所投的
選舉票視為無效投票。

（四）同一表決權通過現場、本所網絡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複進行表決的，以第一次投票結果為準。
（五）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六）同時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東，應當分別投票。
（七）採用累積投票制選舉非獨立董事、獨立董事和監事的投票方式，詳見附件2
會議出席對象
（一）股權登記日收市後在中國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股東有權出席股東大會（具體情

況詳見下表），並可以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該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東。

股份類別 股票代碼 股票簡稱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A股 600841 上柴股份 2015/5/12 －
B股 900920 上柴B股 2015/5/15 2015/5/12

（二）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三）公司聘請的律師。
（四）其他人員
會議登記方法
1、登記時間: 2015年5月18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5:00 時，逾期不予受理。
2、登記方式：凡出席大會的股東，應持股東帳戶、持股人身份證（或單位介紹信），委託代理人出席大會的還應

隨帶授權委託書（見附件）及代理人身份證，辦理股權登記手續。異地的股東可以通過信函或傳真方式登記，在來信或
傳真上須寫明股東姓名、股票帳戶、聯繫地址、郵編、聯繫電話，並附身份證及股票帳戶複印件，信封上請註明「股東
大會」字樣，信函登記以收到的郵戳為準。

3、登記地點：上海市軍工路2636號辦公大樓
聯繫部門：董事會秘書室。
通訊地址：上海市軍工路2636 號 郵編：200438
電話：021-60652207     傳真：021-65749845
其他事項
參加會議的股東住宿費和交通費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4月29日 

附件1：授權委託書
附件2：採用累積投票制選舉非獨立董事、獨立董事和監事的投票方式說明
　　　  報備文件
提議召開本次股東大會的董事會決議: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七屆七次會議決議》、《上海柴油機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2015年度第二次臨時會議決議》、《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七屆七次會議決議》、《上海柴油
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2015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附件1： 
授權委託書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茲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5月20日召開的貴公司2014年年度股東大會，並代為行

使表決權。
委託人持普通股數：　　　　　　　　
委託人持優先股數：　　　　　　　　
委託人股東帳戶號：

序號 非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1 《2014年度董事會報告》    
2 《2014年度監事會報告》    
3 《2014年度財務決算及2015年度預算報告》    
4 《2014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5 《關於聘請2015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6 《關於聘請2015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7 《2014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8 《2014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9 《關於簽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201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10 《關於修訂公司章程及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序號 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投票數
11.00、《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11.01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藍青松
11.02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甘  平
11.03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顧曉瓊
11.04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曹心平
11.05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錢  俊
11.06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孫  瑜
12.00、《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獨立董事的議案
12.01 獨立董事候選人：孫  勇
12.02 獨立董事候選人：羅建榮
12.03 獨立董事候選人：樓狄明
13.00、《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13.01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周郎輝
13.02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姜寶新

委託人簽名（蓋章）： 　　　　　　　　受托人簽名：
委託人身份證號： 　　　　　　　　　　受托人身份證號：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1、委託人應在委託書中「同意」、「反對」、「棄權」項下的方格內選擇一項用「√ 」明確授意受托人投票，其
中，對第11項、12項、13項，股東應在各欄內填寫投票數量。全部欄內打「√ 」即視為平均投票，部分欄內打「√ 」但
部分欄內未打「√ 」的，為無效投票，視為棄權。

2、如股東不做具體指示，視為股東受托人可按自己意思表決。法人股東委託書需加蓋公章。

附件2： 
採用累積投票制選舉非獨立董事、獨立董事和監事的投票方式說明
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大會選舉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和監事會監事採用累積投票制。所謂累計投票制，就是在選

舉董事和監事時股東可以集中使用自己的投票權，投資者應針對每位候選人進行投票。具體如下：
一、股東大會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選舉、獨立董事候選人選舉、監事會候選人選舉作為議案組分別進行編號。投資者

應針對各議案組下每位候選人進行投票。
二、申報股數代表選舉票數。申報股數代表選舉票數。對於每個議案組，股東每持有一股即擁有與該議案組下應選

董事（其中，獨立董事和非獨立董事分開選舉）或監事人數相等的投票總數。如某股東持有公司100股股票，本次股東
大會應選非獨立董事6名，則該股東對於非獨立董事選舉議案組，擁有600股的選舉票數（100×6）。如某股東持有公司
100股股票，本次股東大會應選獨立董事3名，則該股東對於獨立董事選舉議案組，擁有300股的選舉票數（100×3）。
如某股東持有公司100股股票，本次股東大會應選非職工代表監事2名，則該股東對於非職工代表監事選舉議案組，擁有
200股的選舉票數（100×2）。

三、股東應以每個議案組的選舉票數為限進行投票。股東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投票，既可以把選舉票數集中投給某
一候選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組合投給不同的候選人，但所分配票數的總和不能超過股東擁有的投票總數，否則該次投票
作廢。投票結束後，對每一項議案分別累積計算得票數。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大會採用累積投票制對進行董事會、監事會改選，應選董事5名，董事候選人有6名；應選獨立

董事2名，獨立董事候選人有3名；應選監事2名，監事候選人有3名。需投票表決的事項如下：
累積投票議案
4.00 關於選舉董事的議案 投票數
4.01 例：陳××
4.02 例：趙××
4.03 例：蔣××
… …
4.06 例：宋××
5.00 關於選舉獨立董事的議案 投票數
5.01 例：張××
5.02 例：王××
5.03 例：楊××
6.00 關於選舉監事的議案 投票數
6.01 例：李××
6.02 例：陳××
6.03 例：黃××
某投資者在股權登記日收盤時持有該公司100股股票，採用累積投票制，他（她）在議案4.00「關於選舉董事的議

案」就有500票的表決權，在議案5.00「關於選舉獨立董事的議案」有200票的表決權，在議案6.00「關於選舉董事的議
案」有200票的表決權。該投資者可以以500票為限，對議案4.00按自己的意願表決。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給
某一位候選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組合分散投給任意候選人。

如表所示：
序號 議案名稱   　　　投票票數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關於選舉董事的議案 -- -- -- --
4.01 例：陳×× 500 100 100 …
4.02 例：趙××  0 100 50 …
4.03 例：蔣××  0 100 200 …
…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

公司代碼：600841 　　　　　　　　　　　　　　　　　　　　　　　　　　　　　　　　　      公司簡稱：上柴股份
公司代碼：900920 　　　　　　　　　　　　　　　　　　　　　　　　　　　　　　　　　      公司簡稱：上柴B股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2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第一季度報告。
1.3 公司負責人藍青松、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孫瑜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黃新保證第一季度報告中財

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二、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
總資產 5,384,728,165.70 5,369,956,248.73 0.2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3,473,156,219.86 3,426,413,189.59 1.36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9,397,596.37 -166,799,597.94 不適用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611,018,483.18 798,739,951.02 -23.5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42,071,829.77 67,832,709.78 -37.9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31,475,986.46 66,761,705.63 -52.85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1.22 2.03 減少0.81 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98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3,876.40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
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50,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
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12,369,574.41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60,000.00
所得稅影響額 -1,869,854.70
合計 10,595,843.31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44,321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條件股份數

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16,452,530 48.05 0 無 　 國有法人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3,680,000 2.73 0 未知 　 其他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9,299,206 1.07 0 未知 　 其他

劉志強 8,043,350 0.93 0 未知 　 其他
中國中投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客戶信用交易擔保證券賬戶 3,416,009 0.39 0 未知 　 其他
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877,200 0.33 0 未知 　 其他
THE LIBRA GREATER CHINA FUND LTD 2,768,910 0.32 0 未知 　 其他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2,628,770 0.30 0 未知 　 其他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2,391,593 0.28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2,352,660 0.27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16,452,530 人民幣普通股 416,452,530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3,680,000 人民幣普通股 23,680,000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9,299,206 境內上市外資股 9,299,206

劉志強 8,043,350 境內上市外資股 8,043,350
中國中投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客戶信用交易擔保證券賬戶 3,416,009 人民幣普通股 3,416,009
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877,200 人民幣普通股 2,877,200
THE LIBRA GREATER CHINA FUND LTD 2,768,910 境內上市外資股 2,768,910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ACCOUNT CLIENT

2,628,770 境內上市外資股 2,628,77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2,391,593 境內上市外資股 2,391,593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2,352,660 境內上市外資股 2,352,660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前10名股東中，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其他9名股東
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或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
的一致行動人，其他9名股東之間未知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
一致行動人的情況。

三、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  適用  □不適用 
（1）應收票據較年初減少28.34%，主要原因是票據到期承兌。
（2）應收賬款較年初增加221.91%，主要原因是根據公司信用政策和行業特點，應收賬款年中餘額一般均比年初

有所上升。
（3）應收股利較年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計提了聯營公司的現金紅利。
（4）其他綜合收益較年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上升。
（5）營業收入較上年同期減少23.50%，主要是受行業景氣度及銷售結構影響，一季度公司柴油機收入同比減少。
（6）營業成本較上年同期減少22.21%，主要是營業收入下降而使成本相應減少。
（7）投資收益較上年同期增加155.47%，主要是出售所持股票實現收益及投資的聯營企業（菱重增壓器）進入高

速增長期，利潤同比增加。
（8）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較上年同期減少37.98%，主要是受柴油機收入同比減少影響，主營業務利潤有

所下降。
（9）其他綜合收益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上升。
（10）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較上年同期變動的主要原因是應收款項增加額的減少。
（11）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較上年同期變動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在建項目投資減少。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  不適用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東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  不適用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  不適用 

公司名稱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藍青松

日期 2015-04-29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30日（星期四）


